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10月14日
         府行救字第 1140175010 號
訴願人：蔡o展            台中市中區oo路oo號o樓之o(o室)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
訴願人蔡o展因洗錢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5月30日第11403oooooo-oo號告誡書處分，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處分。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稱訴願人於113年12月24日23時，無正當理由將自己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申請開立之帳戶帳號(822-oooooooooooo)，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規定，處以114年5月30日第11403oooooo-oo號告誡書處分，訴願人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訴願人陳述略以：「訴願人提供中國商業銀行帳號予「不町溝」，不該當洗錢防制法第22條之客觀構成要件，因訴願人仍具金融機構帳戶之實際控制權，可追索其帳戶內資金去向，不至形成金流斷點，亦難認有違洗錢防制法防制洗錢之立法目的。倘訴願人受騙而對於構成要件無認識時，因欠缺主觀故意，自不該當本條處罰。訴願人係於遊戲-楓之回憶上與「不町溝」聯繫，因訴願人有相關虛擬寶物交易之經驗，且交易之金額並非鉅額。所有交易均需買賣雙方確認後，「不町溝」始將虛擬寶物交付予買家。訴願人之系爭帳戶係由自己所掌控及管理，僅為一次性為第三人代收款項，從未提供登入資訊予第三人，亦未將帳戶出借予他人使用。銀行帳戶轉帳對項單一、金額規律、金流來源明確、可供追溯、並無匿名收款、不明拆帳或短期大量異常交易等高風險特徵，與常見之帳戶出租行為有本質之區別。訴願人僅一次性代收款項，並無犯罪疑慮可言。訴願人僅將系爭帳戶之號碼提供予第三人，並未將所申辦綁定之「中國信託」帳戶交付予第三人，更未將提款卡、密碼提供予第三人，且訴願人僅為普通平民百姓，不諳法律，參酌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簡字第106號判決，與法條規定「交付、提供他人使用」之客觀構成要件不符。本件訴願人或商借帳號代收款項之「不町溝」恐怕都不能預見，其交易虛擬貨幣之對象所匯入之款項與詐欺有關，訴願人無違法行為，無故意或過失，依行政罰法第7條規定不予處罰。本件考量情節及所造成之影響，應以不予處罰為適當，請斟酌上情，准予撤銷原處分。本件裁處不但訴願人上開帳戶無法繼續使用，亦導致日後於辦理相關金融服務時均遭到管制，嚴重影響訴願人生活所生之不利後果已遠超過該處分所欲達成之政策目的，亦與個案情節顯不相當，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條比例原則，缺乏必要性與衡平性，難謂合法適當。
2、 按「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亦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原行政處分機關答辯欠詳或逾期不答辯，而事實未臻明確者，受理訴願機關得依職權調查事實逕為決定，或認訴願為有理由而逕行撤銷原行政處分，責令另為行政處分，以加重其責任。」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26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訴願法第81條規定：「訴願有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更之決定或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但於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前項訴願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時，應指定相當期間命其為之。」，合先敘明。
3、 又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依洗錢防制法第22條之立法理由「三、本條所謂交付、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係指將帳戶、帳號之控制權交予他人，如單純提供、交付提款卡及密碼委託他人代為領錢、提供帳號予他人轉帳給自己等，因相關交易均仍屬本人金流，並非本條所規定之交付、提供『他人』使用。」，可知係以「交付帳戶、帳號控制權」為要件。本案訴願人114年5月30日調查筆錄載：「(問：你稱無參與詐欺犯罪，為何被害人楊o庭會將款項匯入你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822-oooooooooooo】內，你如何解釋？) 答：因為我將我的帳戶提供給我楓之谷的網友轉帳。」、「(問：被害人楊o庭匯款至你所有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822-oooooooooooo】內之款項現於何處？) 答：還在我的帳戶內。」、「(問：承上，你有無將該筆款項轉帳或提領出來？)答：沒有。」(第4頁末行至第5頁第7行)，查原處分機關之答辯書並未具體詳述訴願人如何無正當理由將自己之帳戶控制權交付予他人使用，爰此，訴願人是否將系爭帳戶支付功能所需之必要物品(例如提款卡)或資訊(例如帳號及密碼、驗證碼等)交付他人使用，即是否將系爭帳戶之「控制權」交予他人，顯有進一步釐清之必要，本案原處分機關應按前開規定意旨，查明並另為適法之處分，以符法制。

4、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81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縣 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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